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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87                               证券简称：永清环保                    公告编号：2013-035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投资者欲了解详细

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无异议声明 

（3） 

公司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4）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5） 

公司负责人刘正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敏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完整。 

（6）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7）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永清环保 股票代码 30018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熊素勤 

电话 0731-83285599 

传真 0731-83285599 

电子信箱 pear77h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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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元） 285,985,494.29 244,495,584.85 1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608,100.77 33,081,720.05 -28.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3,521,506.84 32,949,970.05 -28.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73,093.62 -3,810,749.09 149.1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0093 -0.0285 132.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5 -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5 -52% 

净资产收益率（%） 2.91% 4.27% -1.36%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2.9% 4.25% -1.3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218,298,476.31 1,219,354,106.36 -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823,323,321.56 799,474,313.84 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4.1096 5.9859 -31.35%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78,124.79 处置固定资产损失 47.81 万元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80,000.00 

按照长沙市财政局、长沙市科学

技术局《长财企指【2012】108

号》、《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管

理委员会《长生发【2013】29

号》文件，报告期内公司合计收

到政府补贴 58 万元。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281.28  

合计 86,593.9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9,926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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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南永清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9.94% 120,078,359 119,445,000   

欧阳玉元 境内自然人 4.49% 9,000,000 9,000,000   

宏源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 4,001,736    

中国银行－海富

通收益增长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24% 2,489,283    

中国工商银行－

南方绩优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75% 1,499,808    

冯延林 境内自然人 0.67% 1,350,000 1,350,000   

申晓东 境内自然人 0.67% 1,350,000 1,350,000   

东海证券－交行

－东风 5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5% 1,300,000    

秦心平 境内自然人 0.6% 1,200,000 1,200,000   

蒋静 境内自然人 0.45% 900,000 9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欧阳玉元为实际控制人刘正军的岳母。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还存

在其他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1）总体情况概述 

2013年上半年是国家《“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等环保系列政策深入实施的半年，我国环保产业进一步获得

国家政策的积极支持。在公司董事会领导下，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勇于创新，坚持“做精产品，做深行业”，紧紧抓住当前

形势下行业的发展机遇和投资机会，不断巩固公司在环保行业相关领域的领先地位，加强研发投入，持续拓展合同环境服务

模式，积极进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领域，不断挖掘新的利润增长点，克服了我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现实困难，公司主营业

务各领域进展顺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598.55万元，同比增长16.9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360.81万元，同比

下降28.64% 。与上年同期比，因主营业务收入结构发生变化，报告期内毛利水平较高的土壤修复业务收入占比大幅度降低，

加之托管运营成本上升，导致报告期内整体利润水平下降。随着公司合同环境服务模式的持续拓展，土壤修复、大气治理和

垃圾焚烧发电等主要业务的稳步扩张，公司未来将保持稳健的发展态势。 

 

2）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①不断完善研发基础条件，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技术为本，创新为根，公司始终坚持以技术为主导，以创新为动力，走技术协同创新的发展道路。报告期内，公司新研

发大楼投入运营。大气、固废和土壤等环境污染领域的多个全新专业实验室将陆续投入使用，这大大完善了公司在研究开发

领域的基础条件，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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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公司在研发方面继续保持适度规模的投入，积极推动技术创新，有效确保了公司在环保领域的技术领先。

期间公司新增国家专利3项，该三项实用新型专利的申报成功，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在烟气脱硫、余热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水平，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已累计增至22项。 

②把握环保行业动向，合同环境服务模式多点布局 

在国家大力支持发展综合环境服务的良好政策背景下，公司积极拓展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的合同环境服务模式。报告期内，

公司在新余市合同环境服务的框架内启动了新余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并与怀化市政府签署《合同环境服务协议》。公司

合同环境服务模式正式落户湘西地区，意味着该模式不仅得到市场的认可，而且同政府职能转变需要推动“政府向社会购买

服务”的需求不谋而合。截至目前，公司合同环境服务已经实现在湖南怀化、宁乡、湘乡、华菱钢铁、江西新余、新余钢铁

等政府和知名企业的多点布局。未来，合同环境服务模式将成为公司战略转型的主要发展模式之一。 

③发挥技术优势，脱硫脱硝板块稳健发展 

依靠自有的领先技术，公司成熟的脱硫业务稳打稳扎，持续拓展。年初承接了本钢集团北营公司炼铁厂烧结烟气脱硫项

目，并再获陕西渭河发电有限公司两台发电机组的烟气脱硫系统增容改造工程的订单。同时，公司自主研发的钠碱法脱硫技

术成功应用于锦州新华龙回转窑烟气脱硫工程，项目在实现脱硫的同时变废为宝，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治理目标的双赢。今

年4月，采用公司钢铁烧结烟气“石灰石-石膏法”空塔喷淋脱硫技术的西宁特殊钢公司烧结机烟气脱硫工程克服高原地区特殊

地理环境对脱硫工艺的不利影响，成功通过验收。充分体现公司自主研发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方面的科学性及其广泛适应能力。 

以公司核心技术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SCR）为支撑的脱硝业务在报告期内也不断取得拓展，今年4月至5月，公司获中

泰化学托克逊电石配套600MW动力站项目烟气脱硝工程订单，并签订了甘肃靖远火电厂新建脱硝EPC总包工程等脱硝项目，

公司在脱硝领域的技术优势得到广泛的市场认可，也验证了公司进军全国脱硫脱硝市场的实力。 

④修复药剂投产，占领市场制高点 

近年来，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备受关注。公司勇挑重担，积极推动了修复产业链的延伸，土壤修复药剂投产。7月上旬，

公司重金属污染土壤离子矿化技术被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列入2013年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名录。 

今年上半年，公司重金属土壤修复药剂生产线正式投产运行并完成首批订单，土壤修复业务取得新突破。继去年承接湖

南郴州永兴县、桂东县的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等修复工程后，今年初，公司承接了四川长虹的镉污染土壤修复，开始把公司

的修复业务推向全国市场，并继续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业务的推广。在湘江流域重金属治理的8个重点地市中，公司已

经在长沙、株洲、郴州、衡阳等地成功进行布局，土壤修复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成为公司主攻的业务。 

⑤进军垃圾发电领域，打开新的利润增长点  

我国“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将垃圾焚烧的比重大幅提升，并首次提出将生活垃圾作为一

种资源加以利用。作为在新余市试点开展合同环境服务的重要进展之一，今年4月份，公司承接新余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BOT项目，标志着公司正式进军垃圾发电领域。“十二五”是固废处理产业的黄金发展期，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公司将借势

不断拓展垃圾焚烧发电业务，拓展业务领域补充新的利润增长点。 

 

此外，在余热发电方面，继公司新余余热发电项目成功运作后，公司上年承建的涟钢烧结余热发电项目第一台锅炉已顺

利投产，目前，该项目其他机组也相继运行并网发电。目前，公司已推进了钢铁烧结余热发电、玻璃熔窑余热发电、炭素余

热发电三项发电技术储备和研发，并获得了相关专利技术。 

在市场拓展方面，公司立足湖南本土市场，面向全国拓展业务。自北京运营中心成立以来，公司进一步加紧了在全国市

场布局的步伐。目前，公司涉足的业务范围早已在湖南省外进行全面拓展，已经涵盖江西、山西、陕西、贵州、新疆、内蒙

古、四川、青海、辽宁、甘肃、江苏等全国多个省市，公司全国性的市场网络将逐步形成。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工业 285,985,494.29 231,428,425.02 19.08% 16.97% 29.56% -7.86% 

分产品 

工程承包项目 225,646,894.14 182,945,421.95 18.92% 67.4% 65.54% 0.9% 

托管运营 44,846,900.15 37,750,989.26 15.82% 28.1% 53.32% -13.85% 

环评咨询及其他 6,976,500.00 4,395,560.05 36.99% 79.46% 76.98% 0.88% 

重金属污染综合

治理 
8,515,200.00 6,336,453.76 25.59% -87.97% -84.55% -16.49%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5 

分地区 

湖南省内销售 71,274,068.16 49,038,313.61 31.2% -44.89% -43.12% -2.14% 

湖南省外销售 214,711,426.13 182,390,111.41 15.05% 86.46% 97.38% -4.7%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不适用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不适用。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3）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2012年7月2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整体吸收

合并方式合并湖南永清环境修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负债和业务,原湖南永清境修复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基准日为2012年8

月31日，清算基准日后开展的业务全部纳入公司本部进行核算。报告期，湖南永清环境修复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本公司201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不存在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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